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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这是一个名为“旁听”的栏目，特别推出“听你的人生故事”。或许你的故事特别坎坷，或许你的故事特别感人，或许你
的故事给人启迪。一个故事，一段人生。心情热线：85113675，你的故事，有我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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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鉴定
2008年7月1日9时46分，上海

闸北政法大楼里传出阵阵惊恐的喊叫
声。一名头戴防毒面具的男子手持尖
刀闯进大楼，从1楼直冲21楼，用刀
对准民警的胸腹部或者颈部动脉，猛
烈插入，然后用力上挑，刀刀致命。5分
钟内，他连杀6人、伤4人。

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上海杨
佳袭警案”。案发后，警方在调查过程
中觉得杨佳的个性有些古怪。由于案
件的社会关注度高，我参与了这个案
件的法医精神病鉴定。

在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时，首先
是调查，通过对当事人及其亲属、朋友
的调查，判断其性格特点和可能存在
的人格问题；之后是精神检查，了解他
在作案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在查看警方提供的材料时，我
发现一个细节。杨佳的母亲曾回忆
说，杨佳是个很守规矩的孩子。有一
次，他母亲在走路时不注意，踩到了
边上的草地，杨佳当时很生气地在
路边责备母亲，并且坚决地要她承
认错误。可见，他是一个对事情非常
“认真”的人。

而这种“认真”一直延续到案发当
日。警方提供的口供显示，杨佳在提到
犯罪动机时说，曾遭到警察盘查，他认
为警察的执法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配
合。由于处理结果始终未能让杨佳满
意，用他的话说，7月1日，他是去解决
问题的。

这一点，在杨佳被制服时表现得
尤其突出。当时在公安局督察支队
2113办公室里，杨佳在警方的枪口下
狠狠地说：你开枪把我打死吧，我已经
够本了。

这反映了他偏执的人格特征，俗
话说就是认死理、一根筋。看完材料之
后，我提出两个问题：

———杨佳的作案动机是否与这种
偏执相关？

———杨佳的偏执是否构成精神疾
病，有没有达到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同年7月5日，我在看守所中第
一次与杨佳见面。这个一米七的小个
子男子平静地坐在铁窗后，沉默、忧
郁，只有说到遭警察盘查那件事时，他
才激动起来。
“为什么杀人？”“我恨他们！宁可

杀人也要出这口气。”
“投诉之后，他们是怎样处理的？”

“一开始说他们没错；后来又觉得我的
事太小，不受理。任何事情，你要给我

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
你一个说法。”

……
我发现整个谈话，杨佳讲话很有

条理、情感协调，对所受的挫折记忆清
楚、意志明确，作案时清晰地知道自己
的目的和手段。这说明杨佳只是个性
偏执，但不是精神病。他情、志、意不存
在障碍，也没有其他病态的特征。当天
大家讨论后一致认定，杨佳没有精神
疾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这个鉴定意见直接影响了法院对
杨佳的判决。当年9月1日，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杨佳死刑。
杨佳不服，提出上诉。10月20日，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的终审裁定，并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进行死刑核准。11月21日，最高人
民法院裁定核准杨佳死刑。

几十年来，我受理了很多精神病
鉴定的案件，有很多悲剧本可以避免，
社会对精神病的认知太少了。当事人
已经暴露出精神异常、难以控制情绪、
扬言报复等危险言行时，旁人没有引
起及时注意，采取有效的医疗措施，等
到出了事，才后悔莫及。

他的眼睛出卖了自己
有的人对法医精神病鉴定有一些

误解，认为这是一种过于主观的判断。
其实，正常或病理的心理活动各有规
律。对精神病的鉴定，就是掌握这些规
律的经验判断。

这应该是10年前的一个案子了。
在我第一次接触到当事人时，即

使隔着铁窗1米左右的距离，他浑身
散发的恶臭还是让在场的人屏住呼
吸。他叫贾良，因盗窃被关押在看守所
以来，他从不洗脸刷牙，也不洗澡换
衣，每天不是躺在床上睡觉，就是坐在
床边发呆。他甚至丧失了生活自理能
力，吃饭喝水需要人喂，大小便“失
禁”。这些表现让办案人员怀疑他精神
异常，便委托我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

坐在审讯室里的贾良很安静，安
静得有些异常。他除了在大家进门时
抬过一次头，余下的几十分钟里，始终
低头不语，对我的任何提问都无动于
衷。这次鉴定难以继续进行。此后，我
又以这种形式调查了2次，情况与第
一次一模一样。

其实，没有表现也是一种表现。
而我从最初就怀疑贾良有伪装精神
病人的可能。当我提出这个意见时，
办案人员持有疑问。根据他们的调
查，贾良曾于1983年、1988年两次
因盗窃被捕，之后都因精神异常而

被释放。
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贾

良的眼睛出卖了他自己。我发现贾良对
周围环境的变化出奇地注意，只要房间
内有人进来，他会非常迅速地看一下，
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将眼神飘向别处。就
是这个细节，让我坚信他在伪装。

距离我的鉴定又过了8个月。那
天晚上，他突然敲打监舍大门要求交
代问题。原来，他曾经在关押期间发
现有人因鉴定为精神病而被释放，所
以他想以同样的方法蒙混过关，没想
到这次因为鉴定有伪装精神病的可
能，迟迟不能结案，打翻了他的“如意
算盘”。

当时有办案人员问我，为什么要
紧咬住伪装精神病的疑问不放，尤其
是时间持续了8个月之久？因为他的
表现不符合精神病人的特征。为什么
当时没有作出“伪装精神病”这一判
断，那是因为在伪装精神病判断中有
个严格的标准，就是一旦承认伪装，随
即伪装症状的消失，是确定可靠判断
的必要条件。

我看“被精神病”现象
前不久公开征求意见的《精神卫

生法》（草案）引发了社会对“被精神
病”现象的讨论。“被精神病”的另一种
称法是“精神病滥用”。如果这种非正
常情况扩大，就会造成对精神病诊断
的偏见，带来负面效果。

可我认为，有一种情况也要特别
注意。在精神病学中有一种被称为偏
执性精神障碍的疾病，其特点是仅存
在妄想症状，其他精神活动都正常。而
且其妄想的内容大多与现实问题纠结
在一起。如果对这些患者不做全面调
查，轻信他们自称的“无精神病，受到

迫害”，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更会
延误治疗时机，严重的甚至造成家破
人亡的悲剧。

征集意见的《精神卫生法》（草
案），共75条中有9条是对涉及社会
争议较大的精神障碍者的诊断程序作
了细致规定。这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
了国家法律对相关问题的重视。相信
今后精神病学界对有关案例的诊断会
更加严谨。

家乡的精神病司法鉴定
越来越规范

当前社会上存在精神病鉴定“缺
乏科学性”的误解。造成这个误解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司法精神病鉴定
属于经验鉴定型，实验室检测手段相
对缺乏；二是，很多案件是回顾性的
（尤其是刑事案件），这也增加了鉴定
难度，其结果是重复鉴定且出现不同
鉴定结论的机会较多。

在我看来，精神病鉴定，首先
要采集原有的书证材料，尤其要对
无利害关系人进行调查，做到客观
真实全面；其次在精神检查时，要
运用心理测试和拥有先进仪器设
备等实验室测试手段，提高精神病
鉴定的科技含量。

司法鉴定报告在法庭证据中占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一直非常重
视司法鉴定报告的质量。这一次，我
是专门来参加全省法医精神病鉴定文
书评议活动的。去年开始，省司法厅
组织相关专家对省内各鉴定机构的鉴
定文书进行评审，从中发现一些鉴定
操作上的问题。这次，省司法厅还将
制订全省统一的精神病鉴定文书范
本。这对精神病鉴定的规范化、标准
化建设大有裨益。

郑瞻培的著作

他的眼神让我坚信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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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瞻培，1933年出生于浙江慈溪，1958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临床精神病

学，现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曾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司法精神
病学组组长17年，主编出版司法精神病学专著5册，参编司法精神病学十余
册，组织开展暴力行为研究、法律能力评定量化研究等工作，对我国司法精神病
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见到郑老时，他正埋头修改一份浙江某鉴定中心送去的法医精神病司法鉴
定意见书。78岁高龄的老人，一笔一划仔细地写下修改意见。

郑瞻培


